歡迎進入國際貿易實務的領域
                     ◎陳欣瑀◎
  授課者將以自身在職場長達20餘年的國際貿易實務經驗，用簡易流暢的傳授，希望讓有心進入這一領域之朋友輕鬆地瞭解進出口生意的流程及細節。
  除了一般國際貿易實務性之主題外，更將一般公司管理及其他相關資訊一併納入探討。本課程架構分為五個部分：
  首先是國際貿易概論，分別從計畫、流程、信用狀、運輸、保險、檢驗、公證、索賠及仲裁等方面介紹國際貿易，以及介紹國際貿易相關的法條。
  第二部分為出口業務，主要介紹出口相關業務。
  第三部分為進口業務，重點包括採購、成本計算、如何訂售價、如何行銷以及出口報關的相關準備工作。
  第四部分則是一般公司管理，內容包括一般商務管理、財務管理、存貨管理及研究發展等管理層面知識。
  最後則提供美國社會商務現狀、生涯規劃、商展資訊、出版刊物以及各種進出口表格範例等其他相關資訊。
  本課程著重於實務面，相信可以提供職場規劃之經驗，並協助就業入門之機會及技能。 
國際貿易課程綱要                 ◎陳欣瑀◎                                          
A. 國際貿易概論 
 (General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第一章    國際貿易簡介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第二章    如何開始做進出口事業
     (How to Start an Import/Export Business)
　  第三章    商業計劃(Business Plan)
　  第四章    公司組織(Company Organization)
　  第五章    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法律、慣例及公約
     (Law, Convention, and Treati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第六章    國際貿易流程(International Trade Flow Chart)
　  第七章    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
　  第八章    海洋運輸(Ocean Freight or Ocean Shipping)
　  第九章    航空運輸(Air Freight or Air Shipping)、
     航空快遞(Air Express)、
     航郵快遞(Speed Post, EMS)
　  第十章　  保險(Insurance)
　  第十一章  檢驗(Inspection of Goods) 及
   公證(Certification of Goods)
　  第十二章  索賠與仲裁(Claims and Arbitration)

B.  出口業務 (Export Business)                  
　
    第十三章  國外市場調查與研究
  (Foreign Market Survey and Research)
　  第十四章　市場開發(Marketing) 
　  第十五章　售貨確認書、預售發票、及買賣契約
  Sales Confirmation,Proforma Invoice, and Sales 
  Contract)
　  第十六章　備貨(Preparation of Goods)
    第十七章　出口報關前需準備的工作
  (Preparation before Export Customs &　Clearance) 
  第十八章　出口通關程式(Export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s)
C.  進口業務 (Import Business)                
　
     第十九章　  進口商尋求出口商、國外工廠
     (Importer or Buyer Looking for Foreign Exporter or 
     Factory)
　   第二十章　  進口採購(Import Purchasing)
     第二十一章　進口報關前需準備的工作(Preparation Before 
    Import Customs Clearance)
　   第二十二章　進口報關(Import Customs Clearance)
     第二十三章　計算著地進口價及批發售價
   (Calculate the Landed Cost and Wholesale Price)
   第二十四章　國內行銷(Domestic Marketing)
D.  一般公司管理 (General Company Management)   

     第二十五章　一般商務管理(General Business Management)
     第二十六章　存貨控制
     第二十七章　發貨收貨(Shipping and Receiving)
     第二十八章　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第二十九章　研究發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E.  其他                                           
　  

     第三十章　  美、歐、亞、非等國際級社會問題與國際貿易之關聯
　   第三十一章　電子商務(Electronic Business)
　   第三十二章　美國社會問題與美國社會優點
   (The Problem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第三十三章　經商生涯、事業與家庭生活
   (Life in Business、Career and Family Life)
 第三十四章　理財與財務規劃(Financial Planning)
 第三十五章　法律與專家服務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第三十六章　商業展覽(Business Trade Shows)
 第三十七章　商業出版刊物(TRADE PUBLICATION)
 第三十八章　樣品信及表格(Sample Letters and Forms)

歡迎認識國際貿易實務（中級以上）
的領域
                                    ◎陳欣瑀◎
	國際貿易結算
國際貿易經常發生貨款結算，以結清買賣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這種結算
稱為國際貿易結算。國際貿易結算是以物品交易、貨錢兩清為基礎的有形
貿易結算。
結算票據的種類 / 結算方式 / 風險與防範
票據的種類
國際貿易中使用的票據包括匯票、本票、支票以使用匯票為主。
匯票 是由一人向另一人簽發的書面無條件支付命令，要求對方（接受命令的人）即期或定期或在可以確定的將來時間，向某人或指定人或持票來人支付一定金額。匯票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按出票人的不同──銀行匯票、商業匯票
銀行匯票（banker's draft）是出票人和付款人均為銀行的匯票。
商業匯票（commercial draft）是出票人為企業法人、公司、商號或者個人，付款人為其他商號、個人或者銀行的匯票。
按有無附屬單據──光票匯票、跟單匯票
光票（clena bill）匯票本身不附帶貨運單據，銀行匯票多為光票。
跟單匯票（documentary bill）又稱信用匯票、押匯匯票，是需要附帶提單、倉單、保險單、裝箱單、商業發票等單據，才能進行付款的匯，商業匯票多為跟單匯票，在國際貿易中經常使用。
按付款時間──即期匯票、遠期匯票
即期匯票（sight bill,demand bill）指持票人向付款人提示後對方立即付款，又稱見票即付匯票。
遠期匯票（time bill,usance bill）是在出票一定期限後或特定日期付款。在遠期匯票中，記載一定的日期為到期日，於到期日付款的，為定期匯票，記載於出票日後一定期間付款的，為計期匯票；記載於見票後一定期間付款的，為注期匯票；將票面金額劃為幾份，並分別指定到期日的，為分期付款
匯票。
按承兌人──商號承兌匯票、銀行承兌匯票
商號承兌匯票（commercial acceptance bill）是以銀行以外的任何商號或個人為承兌人的遠期匯票。
銀行承兌匯票（banker's acceptance bill）承兌人是銀行的遠期匯票。
按流通地域──國內匯票、國際匯票。
本票 是一人向另一人簽發的，保證即期或在可以預料的將來時間，由自己無條件支付給持票人一定金額的票據。
本票又可分為商業本票和銀行本票。商業本票是由工商企業或個人簽發的本票，也稱為一般本票。商業本票可分為即期和遠期的商業本票一般不具備再貼現條件，特別是中小企業或個人開出的遠期本票，因信用保證不高，因此很難流通。銀行本票都是即期的。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使用的本票大多是銀行本票。
支票 是銀行為付款人的即期匯票。具體說就是出票人（銀行存款人）對銀行（受票人）簽發的，要求銀行見票時立即付款的票據。出票人簽發支票時，應在付款行存有不抵於票面金額的存款。如存款不足，持票人提會遭拒付，這種支票稱為空頭支票。開出空頭支票的出票人要負法律責任。
支票可分為：
記名支票 是出票人在收款人欄中注明“付給某人”，“付給某人或其指定人”。這種支票轉讓流通時，須由持票人背書，取款時須由收款人在背面簽字。
不記名支票 又稱空白支票，抬頭一欄注明“付給來人”。這種支票無須背書即可轉讓，取款時也無須在背面簽字。
劃線支票 在支票的票面上劃兩條平行的橫向線條，此種支票的持票人不能提取現金，只能委託銀行收款入帳。
保付支票 為了避免出票人開空頭支票，收款人或持票人可以要求付款行在支票上加蓋“保付”印記，以保證到時一定能得到銀行付款。
轉帳支票 發票人或持票人在普通支票上載明“轉帳支付”，以對付款銀行在支付上加以限制。
結算方式：信用證結算方式、匯付和托收結算方式、銀行保證函、各種結算方式的結合使用
A、信用證結算方式
信用證（letter of credit）簡稱L/C）方式是銀行信用介入國際貨物買賣價款結算的產物。它的出現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買賣雙方之間互不信任的矛盾，而且還能使雙方在使用信用證結算貨款的過程中獲得銀行資金融通的便利，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因此，被廣泛應用於國際貿易之中，以致成為當今國際貿易中的一種主要的結算方式。
信用證是銀行作出的有條件的付款承諾，即銀行根據開證申請人的請求和指示，向受益人開具的有一定金額、並在一定期限內憑規定的單據承諾付款的書面文件；或者是銀行在規定金額、日期和單據的條件下，願代開證申請人承購受益人匯票的保證書。屬於銀行信用，採用的是逆匯法。
B、匯付和托收結算方式
匯付和托收是國際貿易中常用的貨款結算方式。
a、匯付（remittance）
匯付，又稱匯款，是付款人通過銀行，使用各種結算工具將貨款匯交收款人的一種結算方式。屬於商業信用，採用順匯法。

匯付業務涉及的當事人有四個：

付款人（匯款人remmitter）、

收款人（payee或beneficiary）、

匯出行（remittingbank）和匯入行（payingbank）。

其中付款人（通常為進口人）與匯出行（委託匯出匯款的銀行）之間訂有
合約關係，匯出行與匯入行（匯出行的代理行）之間訂有代理合約關係。
在辦理匯付業務時，需要由匯款人向匯出行填交匯款申請書，匯出行有義務根據匯款申請書的指示向匯入行發出付款書；匯入行收到會計示委託書後，有義務向收款人（通常為出口人）解付貨款。但匯出行和匯行對不屬於自身過失而造成的損失（如付款委託書在郵遞途中遺失或延誤等致使收款人無法或遲期收到貨款）不承擔責任，而且匯出對匯入行工作上的過失也不承擔責任。
b、托收（collection）
托收 是出口人在貨物裝運後，開具以進口方為付款人的匯款人的匯票（隨附或不隨付貨運單據），委託出口地銀行通過它在進口地的分行或代理行代進口人收取貨款一種結算方式。屬於商業信用，採用的是逆匯法。
托收方式的當事人有委託人、托收行、代收行和付款人。委託人（principal），即開出匯票委託銀行向國外付款人代收貨款的人，也稱為出票人（drawer），通常為出口人；托收行（remitting bank）即接受出口人的委託代為收款的出口地銀行；代收行（collecting bank），即接受託收行的委託代付款人收取貨款的進口地銀行；付款人（payer或drawee），匯票上的付款人即托收的付付款人，通常為進口人。
上述當事人中，委託人與托收行之間、托收行與代收行之間都是委託代理關係，付款人與代收行之間則不存在任何法律關係，付款人是根據買賣合同付款的。所以，委託人能否收到貨款，完全視進口人的信譽好壞，代收行與托收行均不承擔責任。
在辦理托收業務時，委託人要向托收行遞交一份托收委託書，在該委託書中人出各種指示，托收行以至代收行均按照委託的指示向付款人代收貨款。
C、銀行保證函
銀行保證函（banker's letter of guarantee)，簡寫為L/G），又稱銀行保證書、銀行保函、或簡稱保函，它是指銀行應委託人的申請向受益人開立的一種書面憑證，保證申請人按規定履行合同，否則由銀行負責償付債款。
D、各種結算方式的結合使用
在國際貿易業務中，一筆交易的貨款結算，可以只使用一種結算方式（通常如此），也可根據需要，例如不同的交易商品，不同的交易物件，不同的交易做法，將兩種以上的結算方式結合使用，或有利於促成交易，或有利於安全及時收匯，或有利於妥善處理付匯。常見的不同結算使用的形式有：信用證與匯付結合、信用證與托收結合、匯付與銀行保函或信用證結合
a、信用證與匯付結合
這是指一筆交易的貨款，部分用信用證方式支付，餘額用匯付方式結算。這種結算方式的結合形式常用於允許其交貨數量有一定機動幅度的某些初級產品的交易。對此，經雙方同意，信用證規定憑裝運單據先付發票金額或在貨物發運前預付金額若干成，餘額待貨到目的地（港）後或經再檢驗的實際數量用匯付方式支付。使用這種結合形式，必須首先訂明採用的是何種信用證和何種匯付方式以及按信用證支付金額的比例。
b、信用證與托收結合
這是指一筆交易的貨款，部分用信用證方式支付，餘額用托收方式結算。這種結合形式的具體做法通常是：信用證規定受益人（出口人）開立兩張匯票，屬於信用證項下的部分貨款憑光票支付，而其餘額則將貨運單據附在托收的匯票項下，按即期或遠期付款交單方式托收。這種做法，對出口人收匯較為安全，對進口人可減少墊金，易為雙方接受。但信用證必須訂明信用證的種類和支付金額以及托收方式的種類，也必須訂明“在全部付清發票金額後方可交單”的條款。
c、匯付與銀行保函或信用證結合
匯付與銀行保函或信用證結合使用的形式常用於成套設備、大型機械和大型交通運輸工具（飛機、船舶等）等貨款的結算。這類產品，交易金額大，生產週期大，往往要求買方以匯付方式預付部分貨款或定金，其餘大部分貨款則由買方按信用證規定或開加保函分期付款或遲期付款。
此外，還有匯付與托收結合、托收與備用信用證或銀行保函結和等形式。我們在開展對外經濟貿易業務時，究竟選擇那一種結合形式，可酌情而定。
票據風險與防範
票據作為國際結算中一種重要的支付憑證，在國際上使用十分廣泛。由於票據種類繁多，性質各異，再加上大多數國內居民極少接觸到國外票據，缺泛鑒別能力，因而在票據的使用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風險。
一、票據風險
A、在票據的風險防範方面，要注意以下幾點：
1、貿易成交以前，一定要瞭解客戶的資信，做到心中有數，防患於未然。特別是對那些資信不明的新客戶以及那些外匯緊張、地區落後、國家局勢動盪物客戶。
2、對客商提交的票據一定要事先委託銀行對外查實，以確保能安全收匯。
3、貿易成交前，買賣雙方一定要簽署穩妥、平等互利的銷售合同。
4、在銀行未收妥票款之前，不能過早發貨以免貨款兩空。
5、即使收到世界上資信最好的銀行為付款行的支票也並不等於將來一定會收到貨款。近年來，國外不法商人利用偽造票據及匯款憑證在國內行騙的案件屢屢發生，且發案數呈上升趨勢，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B、匯票的風險與防範
在匯票的使用過程中，除了要注意以上所說的之外，還要注意遵循簽發、承兌、使用匯票所必須遵守的原則：
1、使用匯票的單位必須是在銀行開立帳戶的法人；
2、簽發匯票必須以合法的商品交易為基礎，禁止簽發無商品交易的匯票；
3、匯票經承兌後，承兌人即付款人負有無條件支付票款的責任；
4、匯票除向銀行貼現外，不准流通轉讓。（注：這規定已被後來的銀行結算辦法所突破）。
C、如何識別真假本票
1、真本票系採用專用紙張印刷，紙質好，有一定防偽措施，而假本票只能採

用市面上的普通紙張印刷，紙質差，一般比真本票所用紙張薄且軟。
2、印刷真本票的油墨配方是保密的，詐騙分子很難得到，因此，只能以相似

顏色的油墨印製，這樣假本票票面顏色較真本票有一定差異。
3、真本票號碼、字體規範整齊，而有的假本票號碼、字體排列不齊，間隔不

勻。
4、由於是非法印刷，假本票上簽字也必然會假冒簽字，與銀行掌握的預留簽

字不符。


